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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2樓
承辦人：鄭乃愷
電話：02-27208889轉2733
電子信箱：bk4996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建施字第11361001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0732949_1136100168_1_ATTACH1.pdf、

30732949_1136100168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「路面復舊時，既有標線型人行道等相關標線標誌」

驗收作業事宜會議紀錄」一份，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知

悉，詳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市交通管制工程處113年3月7日北市交工程字第

1133019576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
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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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函
地址：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7
樓
承辦人：洪建智
電話：02-27599741轉7907
傳真：02-27599724
電子信箱：te10809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交工程字第113301957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會議紀錄、會議簽到表 (30606559_1133019576_1_ATTACH1.odt、

30606559_1133019576_1_ATTACH2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處113年2月29日研商「路面復舊時，既有標線型人

行道等相關標線標誌」驗收作業事宜會議紀錄，如附件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處113年2月23日北市交工程字第1133018562號會議 

通知單續辦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道路挖掘管理中心、臺北市建
築管理工程處

副本：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管制設施科、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工程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建管處 1130307

*DDAA1136100168*



1 

 

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

研商「路面復舊時，既有標線型人行道等相關標線標誌」驗收作業事

宜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3年2月29日（星期四）上午11時 

地點：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5樓工程隊會議室 

主席：黃皇嘉副總工程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洪建智（陳曉崴代）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（如簽到表）  

結論： 

一、 有關建案周邊道路標線復舊，仍請建管處參考目前工務局

道管中心要求建商於完工後將周邊道路施工前中後照片，

送交工處。並將相關規定通知承造建商、3大公會務以利遵

照辦理。 

二、 請工務局道管中心提供近期管線施工單位名單予交工處，

以利交工處函送「道路標線繪設注意事項」，明確管制。 

三、 請交工處研議提供標線型人行道圖層，俾利工務局協助檢

核各施工路段是否涉及標線型人行道範圍。 

散會(上午11時50分)以下空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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